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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

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、

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

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

一、关于《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及更换公司独立

董事的议案》及其相关子议案的独立意见：

经对李进一、沈肇章、谢康、曹庸的个人简历进行审核，认为李进一、沈肇章、

谢康、曹庸符合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，未发现有《公司法》规定的不得担任独

立董事的情况，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。李

进一、沈肇章、谢康、曹庸的独立董事任职提名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等有关规定，合法有效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

李进一、沈肇章、谢康、曹庸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，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。

二、关于《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》的独立

意见：

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延期，是基于公司长期发展和整体规划，结合募投项目实

际实施进展做出的谨慎决定，仅涉及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变更，不涉及项目的内容、

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的变更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、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

情形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

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》和《公司募集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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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

我们同意公司相关募投项目延期。

独立董事：王润培、王晓华、杨荣明、刘映红

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2018年12月26日


